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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行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丽晶竹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区天府麻油厂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

杭州永明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五峰电子有限公司

绍兴万成金属薄板有限公司

绍兴益泉矿泉饮料有限公司

浙江捷灵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快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巨安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

越美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

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圣源毛绒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卡西尼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情怡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渤杭分流贷（2015）第99号

渤杭分流贷（2015）第51号

渤杭分流贷（2015）第4号

渤杭分流贷（2015）第45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3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61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68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30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31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20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96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95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71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84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110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86号

渤绍分流贷(2016)第3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110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22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73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83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92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余额

未偿本金

1700000.00

1600000.00

7800000.00

15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000.00

15000000.00

24000000.00

1000000.00

18998855.00

28000000.00

20000000.00

5000000.00

4950000.00

10000000.00

21350000.00

18000000.00

15000000.00

706276.80

15000000.00

15000000.00

20000000.00

15570152.69

0.00

29999995.00

未偿利息

139253.40

131958.73

1403067.16

2082878.60

1356250.39

631667.53

629273.53

1263335.05

2016185.32

3478815.64

142947.47

3067561.01

4161711.96

3297429.95

760249.16

705529.59

1714687.57

2226392.29

1245577.55

1861795.67

87666.14

853902.70

2692657.01

2799281.11

2146321.60

1476289.01

2811909.06

抵押/质押/保证人

杭州余杭区瓶窑镇彭公竹篁竹制品厂、杭州余杭天意竹制品有限公司、杭州时进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利强竹制品有限公司、沈汉
玉、马欢、葛建尧、何红琴、葛建时、黄玉兰、周利强、阮雪花

安徽绿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陈福宝、汪家雲

浙江悍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童杰均、童国祥、童春娟、董潇

杭州浙晨橡胶有限公司；杭州四茂无纺布有限公司、徐永泉、陈杏华

浙江华港链传动有限公司、诸暨市电容器厂、诸暨市东白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周晓东、蔡丽芳

绍兴仁昌纸品有限公司、陈军

杭州鑫洪化纤有限公司、陈军

绍兴益泉房地产有限公司；浙江鼎盛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益泉百货有限公司、宋益泉、韩爱民

绍兴益泉房地产有限公司；浙江益泉百货有限公司、宋益泉、韩爱民

浙江力源液压技术有限公司、陈建刚、吴春萍

浙江红霞铜业有限公司、陈方明、金红英

浙江万金机械有限公司、陈方明、金红英

浙江力源液压技术有限公司、黄建军、何燕娣

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严海兴、严调娟

荆州市越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志明、宣海平

嵊峰集团有限公司、石海平、蒋冬初

浙江灵铭管道科技有限公司、金惠娜、何金汉

浙江华夏包装有限公司、诸暨市城关铝制品厂、宣军、钱儿

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千百功红木家具有限公司、诸暨市枫桥香榧综合研究所、骆冠军、张婷

浙江雷特宏针纺有限公司、绍兴元大毛地毯有限公司、沈卫祥

沈锡丰、王丽华

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情怡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华东袜业园有限公司、何建涛、赵秀丽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抵押人、
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20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8月20日，单位：元）：

（2017）浙0503民初2166号
林玉璋：本院受理原告湖州慧强建设有限公司诉被

告林玉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2018年1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602号

方炳伟、张爱华：本院受理原告沈旭英诉被告方炳
伟、张爱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2602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693号

朱海青:本院受理原告张顺发与你及被告钱茂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
民初26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82号

王洪华、严惠惠:本院受理原告胡建林诉被告王建
康、宋国兵、王洪华、严惠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7年10月19日作出（2017）浙0503民初182号民事判
决书。宣判后，被告王建康提出上诉。因无法采用直接
送达、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菱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570号

肖青峰、许静怡：本院受理原告王进与被告肖青峰、
汪洋、许静怡、程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2570号
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3315号

许月明、蔡小琴：本院受理原告程周超与被告许月
明、蔡小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3315号民事判
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978号

王雪光：本院受理原告张增群与被告王雪光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23民初4978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610号

黄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守巍与被告黄平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23民初4610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3858号

李敏亮、张孟春：本院受理原告陈旭贵与被告李敏
亮、张孟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李敏亮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20000元整及利息10000元（利息均按月利率2分计
算，暂从2015年7月24日起计算至2017年8月23日止，

今后利息从2017年8月24日起计算至款清为止）；2、被
告李敏亮承担原告实现债权费用2000元；3、被告张孟
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案件审理。本
案于2018年3月6日上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王俞欢：本院受理原告王夏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1845号

浙江金美华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淑英
诉你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5219号

陈联宇：本院受理原告陈联宇与被告杜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3479号

沈兴华：本院受理原告李晓红诉被告沈兴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02
民初13479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调
解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1547号

宋慧香：本院受理原告陈立功诉被告宋慧香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02
民初11547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调
解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73号

汪亚萍、黄山欧亚达箱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兴
民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汪亚萍、黄山欧亚达箱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陈兴民货款84409元及利息（自2014
年11月8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94
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汪亚萍、黄山欧亚达箱包有
限公司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8241号

史洪春、丁竞英：本院受理原告骆立飞与被告史洪
春 (332621196802010412)、 丁 竞 英
（330725197304263525）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朱明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虞敷洪、何正统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年2月7日13时50分在廿三里法庭三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们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6899号

张太政：原告龚启财诉你的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6899号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太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归还原告龚启财代偿款54980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
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4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太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640号

许龙水：原告义乌市创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的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82民初8640号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许
龙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义乌市创翔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1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3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许龙水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2036号

朱海波、曾芳美：本院受理王树星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723民初20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3192号

李苏好、王尚红：本院受理原告程晋康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2月2日上午9
时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你按时到庭，逾期不
到庭，本案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863号

程越：本院受理浙江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3民初86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5265号

王福财、林金柳：本院受理原告应振阳与被告王福
财、林金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84民初526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5969号

金卫强：本院对原告浙江金意达实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金卫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784民初596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5868号

倪曹斌：本院对原告应妮与被告倪曹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民初58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7640号

卢华晓、钱伟玲：原告李颖果与被告卢华晓、钱伟玲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送达（2017）浙0784民初7640号
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4459号

傅钢妙、王华芳：本院对原告应光辉与被告傅钢妙、
王华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784民初445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5329号

胡建东、严香女：本院受理原告朱方红与被告胡建
东、严香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84民初532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979号

周建明、钟小婉：本院受理原告傅雄心诉被告周建
明、钟小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月24
日09时00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191号

张国军：本院受理原告薛青松诉被告张国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
8191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3月6日上午9时00分在杭坪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破22号

本院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
行的申请，于2017年10月23日裁定受理浙江福美来纺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美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
年10月24日指定浙江仙华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福美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
人应在2017年12月2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
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福美来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2月30日前向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江县文溪东路335号，浙江
仙华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2200；联系人：朱锴，联系
电话：15058568773）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福美
来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英利达公司管
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五审
判庭召开福美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196号

张浦东：本院受理原告蒋俏霞诉被告张浦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
8196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3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杭坪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194号

张浦东：本院受理原告蒋俏霞诉被告张浦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
8194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3月5日上午9时15分在杭坪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破25号

本院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
行的申请，于2017年10月23日裁定受理浦江英利达工
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利达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7年10月24日指定浙江仙华律师事务所担任
管理人。

英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
责人应在2017年12月2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
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
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
究相应法律责任。

英利达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2月30日前向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江县文溪东路335号，浙
江仙华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2200；联系人：张
俊静；联系电话：1592429525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英利达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英利达公司管理人清偿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月8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十五
审判庭召开英利达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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